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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保险”成为
保险法概念的来历



1998-2002机动
车消费贷款履约

保证保险

2003-2008保险法
司法解释（未通过）

2009年保险法
修订



《保险法》（2009年修订版）

第九十五条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

（一）人身保险业务，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

（二）财产保险业务，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等保险业务；

（三）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与保险有关的其他业务。

《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业务监管办法》（2020年5月）

本办法所称保证保险，是指以履约信用风险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保证保险的投保人为履约义务人，被保险人为权

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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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保证保险业务
的两种主要模型



正常业务模式1



违规业务模式

保险公司通过三

个协议规避了自

身的监管规定，

最终实现以协议

方式承保P2P平

台业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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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保险纠纷中保
险公司的主要抗辩
理由及分析



案例：金投行公司诉人保青岛分公司、众信普惠公司合同纠纷1-1

人保青岛分公司一审抗辩理由

l 各方在《车贷险业务合作协议》及《三方赔款转让协议》约定的合作模式是众信普惠公司与客户签订

《车辆融资租赁合同》，人保青岛分公司提供相应的保险服务。但实际履行中，金投行公司与众信普

惠公司对人保青岛分公司隐瞒了真实情况，事实上实施了违背国家公序中的社会经济秩序与金融管理

秩序的违法发放贷款的行为。

l 人保青岛分公司与金投行公司及众信普惠公司之间没有关于通道业务的约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众

信普惠公司及金投行公司隐瞒真实情况，实际以融资租赁合同为名，违法实施贷款业务 (包括以金投

行公司及李潇潇个人名义与客户签订借款协议，并由众信普惠公司进行担保)。

l 从各方的履行行为判断，《车贷险业务合作协议》及《三方赔款转让协议》并未真正履行。

l 即使从《车贷险业务合作协议》及《三方赔款转让协议》本身进行分析，金投行公司及众信普惠公司

根本未履行合同中的相关义务，也未依约提供申请材料，其所主张的损失不能成立。 



案例：金投行、金锤公司诉中华联合财险辽宁公司合同纠纷1-2

中华联合财险辽宁公司一审抗辩理由

l 案涉业务合作协议、借款合同均无效。案涉业务合作协议，实质是对外放贷并提供金融服务，该等业

务已经超过金锤公司的经营范围，涉嫌违反我国相关金融法律法规，业务合作协议应当无效。案涉借

款合同的实质是金投行网贷公司募集资金后，再实施对外放贷的合同，涉嫌违反我国相关金融法规定。

两原告关于相互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的说辞，无法改变业务合作协议无效的结果。

l 两原告无权利提出本案的诉讼请求。本案中，原告的请求权基础其实是依据独立的保险合同，而非案

涉的合作协议。原告并非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无权提出本案的诉请。

l 本案中，被告无需承担保险责任：（1）借款合同的还款路径通过出借人、借款人出具授权委托的方

式发生了变更，因此而产生的风险及变更，符合保险合同中的免赔约定，保险人不应当承担相关的责

任。（2）被保险人也未将导致本合同风险显著增加的情况及时通知被告，因此因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而发生的保险事故，被告不应承担保险责任。（3）案涉保险标的已不存在。借款合同项下的还款路

径已经发生了变更,因此被告承保的保险标的， 至今并未发生保险事故。（4）被告担保的借款，原

告提交的证据，并不能反映借款人已实际收到了相应的借款。（5）被保险人未对欠款进行催收，保

险人不应承担责任。



案例：金投行公司诉富德公司合同纠纷1-3

富德公司一审抗辩理由

l 投行公司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无权向富德公司主张保险责任，其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应当驳回

其起诉。

l 金投行公司与投资人未经富德公司同意擅自变更了债务合同，富德公司有权不承担保险责任。

l 涉案的基础借款合同存在“借款人可能将款项用于非法放贷活动”、“金投行公司以自有资金放贷的

情况”等无效情形，金投行公司不享有保险利益，富德公司依法无需理赔。

l 金投行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本案中其所主张富德公司应承担 29,447,717.12 元的理赔责任的对应基础

事实（未提交上述款项对应的保险合同、底层借款合同、银行放款凭证等证明材料），应当承担举证

不能的后果。

l 金投行公司涉嫌刑事犯罪（金投行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虚假诉讼罪、保险诈骗罪，金投行

公司及金锤公司涉嫌非法经营罪），应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



抗辩理由总结2

业务合作协议的效力
问题

平台公司索赔资料不全，
保险公司无法核赔问题

平台公司是否可以就多
个保单一并起诉问题

平台公司的索赔主体
适否适格问题

渠道商涉嫌犯罪对保
险合同效力的影响

渠道商放款、收款行为对
保险合同效力的影响



抗辩理由评析3

渠道商行为效力

渠道商与保险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合作协

议，二者是代理关系。渠道商的行为后

果只能由保险公司自行承担。

平台索赔资料不全

保险公司负有核赔义务，不能以数据不

清为由不予核对，保险公司必须要讲明

哪些数据不对。

平台主体原告适格性

业务合作协议、借款合同均确认和授权平台

为第一受益人，享受保险索赔权。平台公司

依据业务合作协议提起诉讼

业务合作协议

复合型协议—

保证保险业务的操作手册—

改变了保险公司的保险条款的部分内容—

                具有保险条款的特别约定

性质 

业务合作关系

保险法律关系

—



业务合作关系

• 保险公司对借款人资信审查义务

• 保证借款人身份信息的真实

• 监督借款人签署借款合同

• 保证借款用途的真实

• 逾期款项追讨义务

保险法律关系

• 承保方案：承保方案中确定保险单是平台发标的

前提条件，确认平台为第一受益人，接受出借人

的委托行使被保险人的权利

• 理赔方案：以电子表单的形式索赔，保险公司在

收到表格后3天至30日内赔付，同时约定了违约责

任

业务合作协议



抗辩逻辑体系评价4

从既有生效判决呈现的被告保险公司抗辩理由看，保险公司一方面抗辩保险合

同无效，同时又提出隐含保险合同有效，仅认为原告不具备保险索赔资格、原

告提供的索赔资料不符合要求等防守型抗辩理由。

原告的请求逻辑比较单一：业务合作协议是复合型协议，是全案核心证据，业

务上是P2P平台保险业务的操作手册；保险法律关系中平台作为第一受益人和保

险人协议修改了保险责任构成认定、保险索赔单证、理赔时限等并约定了违约

责任，有关保险合同效力及索赔程序性规范都必须依据业务合作协议。只要被

告保险公司无法推翻业务合作协议，案件就能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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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启示



进一步厘清保证保险性质：保证 or 保险1

我们更倾向于将保证保险认定为经核准的担保业务，理由：

（1）保险公司可以经营经核准的担保业务，如海事担保和诉讼保全责任担保；

（2）在实务中，保证保险条款不能满足债权人风险转移的需求，所以保险公司在实

务中用合作协议将保险条款中的债权人的义务、责任事项豁免，造成保险公司的违

规经营，这说明将其定位为保险本身是不符合市场需求。



保险公司授权经营规定的法律化2

保险公司知道自己有关业务合作协议无效的抗辩是无用的，其明知无用还据理力争有

其背后逻辑：保险公司的总分支机构之间实行授权经营，总公司对省级分公司进行授

权，省级分公司对市级或中心支公司进行转授权，这种授权经营是我国保险公司的治

理机制，涉及到保险公司的经营秩序问题，但内部授权无法对抗第三人。反过来，如

果不保护这种授权经营模式，又会扰乱保险经营秩序。

正因如此，在本次互联网借贷保证保险风险发生后，银保监会于2020年颁布的《信用

保险和保证保险业务监管办法》中第六条规定了保险公司不得承保的业务，第七条规

定了不得存在的经营行为，但未列明相关法律后果。我们认为，为维护保险经营秩序，

监管部门应当对保险公司授权经营予以法律规范上的保护，规定违反授权经营的法律

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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